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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22-10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散海南沅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获

悉，海南沅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于 2022

年 3月 11日召开临时合伙人会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解散合伙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本次解散合伙企业

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一、合伙企业概述 

本公司于 2022 年 2月 2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通过受让合伙份额方式入伙海南沅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君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君兰”）拟 0 元人民币受让合伙企业原普通合伙人史文超所持 100 万元普

通合伙人份额（未实缴），受让完成以后北京君兰实缴出资 100 万元，担任该合

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合伙企业工商变更后，拟同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中融信托享有的马

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矿业”）信托贷款债权、以及该信托贷

款债权享有的担保权利及相关司法权益（具体债权由合伙企业与中融信托的债权

转让协议约定）。 

以上内容详见 2022年 2月 26日本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宁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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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 

董事会审议通过受让合伙企业份额后，各合伙人召开合伙人会议并签署了

《合伙协议》且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变更后工商登记

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海南沅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信用代码 ：91460300MAA965A70H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北京君兰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京津） 

成立日期：2021 年 11月 22日 

合伙期限：2021 年 11月 22日至 2041 年 11月 22日 

主要经营场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保税港区 2 号办公楼 D432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非限制的项目） 

合伙企业各合伙人及其持有出资额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或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比 例 出资情况 

1 北京君兰投资

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17% 未实缴 

2 广州国城德远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00 25.00% 未实缴 

3 成都崇欣信达

实业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7500 29.17% 未实缴 

4 刘浩博 有限合伙人 27400 45.67% 未实缴 

合计   60000 100% 未实缴 

二、 本次解散合伙企业的原因 

合伙企业设立的目的是受让中融信托与金鑫矿业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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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信托贷款主债权、以及该信托贷款主债权享有的担保权利及相关司法权益

（具体债权由合伙企业与中融信托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由于标的债权存在争议且标的债权受让的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合伙企业合伙目的

的实现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企业终止受让标的债权。合伙企

业合伙协议项下尚未履行的实缴出资义务不再履行，除合伙协议约定的清算事项

外，合伙企业不再开展任何其他业务，并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君兰依据合伙

协议办理合伙企业的解散和清算相关事宜。 

三、本次解散合伙企业对公司的影响 

合伙人会议决定，合伙企业合伙协议项下尚未履行的实缴出资义务不再履行；

合伙企业任何一方无需就合伙协议向对方承担任何费用、补偿或债务，也无权向

任何一方要求任何索赔或提出相关主张。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君兰将受

委托按照相关约定办理合伙企业的解散、清算、注销等事宜。由于合伙企业清算

所产生的费用，按照合伙协议第四十五条约定由合伙企业承担。 

本次解散合伙企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后续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

本次终止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海南沅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变更登记资料。 

2、海南沅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临时合伙人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